
附件 4 

三年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表 
 

序号 工作事项 主要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 
实施高新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工程 

三年滚动实施 150项技术含金量高、带头作用大、示范性强的高技术产

业化示范项目，推动一批关键技术和设备工程化集成与应用。 
市发改委 

高科技局 

各县（市、区）政府 

2 实施重点技术改造工程 
三年组织实施 100 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大力开展互联网+制造业试点

示范。 
市工信局 各县（市、区）政府 

3 
实施重点创新平台建设工

程 
三年新建 100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市科技局、市发改委 各县（市、区）政府 

4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 
每年组织实施 10 项重大科技项目，加强与京津的产学研合作，力争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市科技局 各县（市、区）政府 

5 实施标准体系引领工程 

支持优势企业承担国际、国内标准技术组织工作，推动自主创新成果标

准化。力争我市企事业单位每年主持或参与制定的国际、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 10项以上。 

市质监局 各县（市、区）政府 

6 
实施创新型领军企业培育

工程 

研究制定创新型领军企业筛选标准和支持举措，筛选一批优势高新技术

企业纳入创新型领军企业计划，到 2020年培育 20家引领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行业领军企业。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

市科技局 
各县（市、区）政府 

7 实施示范基地建设工程 到 2020年，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达到 5 个以上。 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市科技局、

各县（市、区）政府 

8 实施产业链延伸工程 
打造军民融合、新能源汽车、光电、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健康 5 个优质

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 

市工信局、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 
各县（市、区）政府 



 

序号 工作事项 主要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9 

加强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 

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建设、财政资金使用提

交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导小组审议，建立部门间项目、资金安排计划沟通

机制，领导小组定期发布年度重点任务和工作目标。 

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 

10 
组建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设立分行业指导组，为全市规

划政策制定和重大项目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市发改委 

市科技局、市工信局、

市人社局 

11 
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 

按照国家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工作部署，持续做好石家庄市全面创

新改革工作，破解制约我市发展的创新难、审批难、融资难、人才引进

难、创业难的体制机制瓶颈，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主体的活力和潜

力。 

市发改委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

（市、区）政府 

12 
深化与京津对接合作，加速构建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一批承接京津产

业转移和成果转化的优越环境和标志性平台。 
市投促局、市科技局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 

13 加大市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充分利用我市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重大

科技专项、高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技术改造、创业创新平台建设、标

准化建设、示范基地建设、高新技术成果落地奖励、领军企业培育、产

业链完善、专家咨询服务等。 

市工信局、市发改委、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各县（市、区）政府 

14 

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用地供应 

优先将列入市三年行动计划和省 10 个专项行动中的投资较大项目纳入

市级重点项目计划 
市发改委  

15 
将列入市三年行动计划和省 10 个专项行动中的投资较大项目纳入市年

度土地利用计划，优先保障耕地占补平衡需要。 

市国土局  
16 

分类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多种供应方式，鼓励工

业项目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对符合规划和安全要求、不改变用途，

在原有建设用地进行厂房加层改造，增加用地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

价款。 

17 

对符合集约用地标准的工业项目优先保障土地供应，在确定土地出让底

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

的 70%执行。 



 

序号 工作事项 主要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18 

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 

紧紧围绕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着力引进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

创新团队。 
市人社局 市科技局 

19 

鼓励高等院校、职业院校调整专业设置，开设相关专业或课程，为我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养专业人才。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深入合作，加

大资金投入，大规模培养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技术工人等高技能人

才。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  

20 

全面提高产业对外开放水

平 

积极筹办石家庄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争取永久性落地我市。 市发改委 市直有关部门 

21 
对引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项目、产业技术研发项目和中小科技型企

业技术创新项目，通过股权投资、财政贴息或补助形式给予扶持。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

市财政局 
 

22  

对符合全省鼓励外商投资重点产业目录、当年实际到位外资 5000 万美

元以上的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和境外世界 500强、知名跨国公司投

资项目，实行“一事一议”、“一企一策”，报经市政府同意，给予政策

支持。 

市财政局  

23 

建立目标考核督导机制 

建立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统计体系，加强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发

展的统计监测预测。 
市统计局 市发改委 

24 加强对专项行动实施的督查和问效。 市发改委  

 


